
附件 1：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联合检查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7〕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保监局，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印发一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在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全过程管理，规范实习单位用人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完善实习责任保险，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个别地区，仍出现了违规组织学生实习的行为并且屡禁不止，造

成了较坏社会影响。为推动各地进一步落实《规定》，保证实习工作健康、安全和有序开展，

经研究，决定开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联合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按照《规定》的要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地方行政主管部门：

1.是否按要求履行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等职责；

2.是否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规定》实施细则或相应管理制度。

3.是否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接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4.是否按要求备案各职业学校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情况；

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

1.是否存在违反“六不得”的情形，特别是违规使用劳务中介组织实习活动；是否存在

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内容；是否安排学生节假日实习或加班和夜班；

2.是否在实习开始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实习计划；实习岗位是否符合

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3.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是否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 10%，是否超过同类岗位职工

总数的 20%；
4.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是否签订符合规定、切

实维护各方权益的实习协议，是否存在违规签署合同、签署虚假合同等情况；

5.是否合理确定了实习报酬，并按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6.是否按规定制定学生实习工作具体管理办法和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时

间应急预案等制度性文件；

7.是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

8.是否按要求安排了实习指导教师和专人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视工

作；

9.是否严格履行《规定》中安全职责。

二、检查范围

各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和学生实习单位。

三、工作方式

1.各地开展自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对辖区内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进行全

面检查，并组织各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开展自查。各地检查和自查工作应于 4
月 12 日前完成。

2.联合重点检查。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全



监管总局、中国保监会将组成联合检查组，选取部分重点地区进行实地抽查。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级教育、财政、人社、安监、保监部门要高度重视，将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检查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认真制定方案，确保检查工作全面、有序开展。

2.严肃整改。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要严肃查处，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对

其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3.注重长效。通过检查和整改，各地要积极推广优秀管理经验和案例，对违规问题举一

反三，深入研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建立加强实习管理的长效机制。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17 日




